
111年度臺北市老人安養暨長期照顧機構第 2次機構聯繫會議紀錄  

壹、辦理時間：111年 11月 23日(三)下午 14時至 16時 

貳、辦理地點：臺北市身心障礙服務中心(臺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 5巷 2號 6 

              樓集會室） 

參、會議主席：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楊雅茹科長     紀錄：翁禕婕 

肆、出席單位：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報告案一：本府環保局推動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認證標 

          章。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說明： 

一、 為確保本市敏感族群之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惠請臺北市老人安 

養暨長期照顧機構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認證標章，並落 

實自主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二、 環保局可提供免費現場巡檢及專家輔導改善資源，協助場所瞭 

解場域室內環境及現況。 

結論：洽悉，請有意願之機構逕洽臺北市政府環保局空噪科洪小姐 

      詢問相關事宜。 

 

報告案二：有關 112 年度起「老人福利機構獨立倡導關懷方案」轉 

          為公彩主軸計畫，敬請養護型機構配合推動辦理。 

報告單位：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工作專業協會 



說明： 

一、為強化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與社團法人台灣老人暨長期照護社會 

工作專業協會方案推動之連結，考量人力及資源管理，目前將 

規劃以社會局保護安置個案為優先服務對象。合作模式與各機 

構家屬探訪之規定流程相似，且可配合各機構行政規定調整， 

另本方案係為無家屬(或家屬鮮少探訪)之長輩新認識友人，每 

個月探訪陪伴乙次(視需要至多每月兩次)。 

二、112 年度預計於本市所轄 25 間養護型機構提供服務，協會目 

前已獲現有保護安置名冊；亦歡迎有意願之機構主動與協會聯 

繫合作事宜。【聯絡窗口：(02)25677985 陳社工師】。 

三、詳細服務簡介請參閱附件單張（詳附件 1）。敬邀機構一同響 

應倡導關懷方案，共同提升機構內住民維護權益之形象。 

結論：洽悉，請有意願合作之機構逕洽老社專協陳社工師詢問相關 

      事宜。 

 

報告案三：有關 111 年度住宿式機構服務使用者補助方案申請須 

          知。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本補助方案第 1階段申請收件截止日為 111年 12月 31日，第 

2階段申請收件截止日為 112年 3月 1日。 

二、自 111年 1月 1日起，實際入住機構天數累計達 90天以上 

者，需填妥申請表並檢附入住機構契約書、繳費收據(3個月 



收據影本)、使用機構者存摺影本。 

三、111年度申請文件資料已置於社會局局網，路徑：銀髮族服務 

/長照服務民眾專區/住宿式服務機構使用者補助方案/相關檔 

案項下。  

結論：洽悉，另外提醒住民住院期間不列入 90天計算，為配合審 

      查期程，撥款核發約落在隔年 4-5月期間，請協助轉知家 

      屬。 

 

報告案四：有關 112 年度衛生福利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 

          計畫獎勵費用計算方式。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衛福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機構獎勵費用係以前 

一年度 12月 31日之實際收容人數核算。 

二、為預估 112年衛福部住宿式服務機構品質提升卓越計畫各機構 

獎勵費用之請領上限，請貴機構於 112年 1月初呈報 111年 

11-12月份雙月報表予本局時，將 111年 12月 31日當天之實 

際收容人數」註明於函文說明列上，供該區機構承辦人核對。 

三、另提醒每月初於雲端表單 

(https://forms.gle/xcA8jYPQvR2zAN1o6)填報前一個月之住 

民實收人數及管路數，亦以前一個月「最後 1天」計。(範 

例:112年 1月初應配合填報 111年 12月 31日當天之人數。) 

結論：洽悉。 



 

報告案五：有關衛生福利部獎助私立小型老人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 

全設備設備計畫辦理期程說明案。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有關獎勵私立小型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 

設備費，原獎助執行期程自 108年 5月至 111年 12月止，現 

展延至 112年 12月止（獎助最後一年）。 

二、本年度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輔導時，強調「119火災通 

報裝置」設置之必要性，希望機構獨立運作下，有自救能力， 

在發報時亦應有專線以利消防勤務中心即時得知火災機構（地 

址），派出對應之消防資源，目前本市已 86 家機構完成設 

置，僅剩 2家機構尚未設置，故建議明年度儘速向本局申請獎 

助。 

三、截至 111年 10月底，本局共已核定補助 44家機構（共計項 

61次），惟本案仍有執行進度及預算運用期限規定，仍請已 

獲核定之機構於 111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工程驗收程序，並於  

111年 12月 10日前提供核銷文件予本局。 

四、有關 112年度計畫相關申請審查事宜，本局將另行公告周知， 

機構預計需於 112年 2月送件，本局預計於 112年 4月底召開 

審查會議。 

結論：洽悉。 



 

報告案六：有關衛生福利部訂定之「減少照護機構住民至醫療院所 

 就醫方案」，邀請機構分享參與本方案經驗。 

 

報告單位：臺北市至善老人安養護中心、 

臺北市私立龍江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結論：台北市社區銀髮族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刻正邀集有意願參與方 

      案之機構加入，如各機構遇有相關申請問題可洽詢本局承辦 

      人或與已參與之機構進行經驗交流。 

 

報告案七：有關本市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案，請各機構配合辦 

          理。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前考量本市疫情嚴峻且老人機構因應疫期執行相關防疫措施， 

爰衛生福利部及本局調整實地評鑑期程，並於 111年 5 月 13 

日北市社老字第 1113072673號函通知各機構。 

二、實地評鑑辦理期程如下，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一） 公立、公設民營、財團法人附設及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 

構： 

(1)業已完成 109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實地評鑑者，其成績 

 （等第）保留至 112 年度公告。 



(2)尚未完成 109 年度及 110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之受 

 評機構，延至 112 年度辦理，並以原評鑑當年度指標 

 檢核。 

(3)109 年度及 110 年度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成績（等第）， 

均視為 112 年度評鑑結果，爰下次評鑑於 116年度辦 

理。 

（二） 私立小型長期照顧機構： 

(1)原 109年應法定評鑑機構（本已延至 111年接受評 

鑑），將於 112年 2月至 4月實地評鑑，評鑑指標沿 

用 110年本局公告版本，評鑑成績（等第）視為 112年 

評鑑結果。 

(2)原 110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 2年， 

將於 112年 7月至 8月實地評鑑，評鑑指標沿用本局 

110年公告版本。 

(3)原 111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 2年， 

並至少應於 113年接受評鑑。 

(4)原 112年應法定評鑑機構，延續前一次評鑑等第 2年， 

並至少應於 114年接受評鑑。 

 

結論：洽悉。原訂於 109年應法定評鑑機構，書面資料檢視期間為 

      107年 7月至 110年 12月止；原訂 110年應法定評鑑機 

      構，書面資料檢視期間為 108年 7月至 111年 12月止。 

      本局將於 111 年 12月前公告 112年度評鑑實施期程、評鑑 

      對象及評鑑資料檢視範圍。 



 

報告案八：有關衛生福利部函釋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條第 4款所稱 

          長照服務人員係屬老人福利法第 43 條所定之責任通報 

          人員。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依老人福利法第 43條規定：「……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 

之相關人員，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老人有疑似第 41條第 1項 

或第 42條之情況時，應通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 

二、另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3條第 4款規定：「長照服務人員指 

經長期照顧服務法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供長照 

服務之人員。」 

三、考量長照服務人員所服務對象多為 65歲以上老人，爰渠等 

應屬上述其他執行老人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並為責任通報 

人員。 

四、前揭人員執行職務時知悉老人有疑似遭受疏忽、虐待、遺 

棄、無人扶養或其他情事，致其生命、身體、健康或自由發 

生危難者，應透過衛生福利部關懷 E起來（網址： 

https://ecare.mohw.gov.tw/），或填具通報單通報至所在 

地主管機關；通報內容應包括通報事由、老人基本資料及其 

他相關資訊。 

 



結論：洽悉。 

 

報告案九：有關本局建置之機構空位查詢網站，請貴機構協助於系 

          統新增機構環境相關照片以利民眾查詢檢視。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為利市民於本局社會機構空位即時查詢系統(下稱空床系 

統)及社福設施地圖資訊網查找老人福利機構時，能線上瀏 

覽機構環境，爰本局資訊室已優化社會機構空位即時查詢 

系統，請貴機構協助於空床系統新增機構照片 3至 5張(包 

含機構外觀、公共區域及寢室環境)，以利本局資訊室後續 

將資料由導入空床系統後臺導入上架於社福設施地圖資訊 

網。 

 

結論：洽悉，請貴機構協助於 111年 12月 9日前完成資料上傳，並 

      提供使用手冊 1份供參（詳附件 2）。 

 

報告案十：有關住宿式機構防疫相關規定及機構發生確診案例應變 

          處置建議作為。 

報告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探視者如未完成 COVID-19疫苗追加劑接種達 14天以上者，應 

出具探視當日自費篩檢陰性證明（確診過未滿 3個月得免除篩 



檢），並優先於公共空間進行訪視，另訪客紀錄應至少保留 

28天。 

二、新進住民應出具當日快篩陰性證明或 2日內 PCR檢驗陰性證 

明，並隔離至入起次日起 7天，第 7天篩檢陰性解除隔離。 

三、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住宿式機構維持每週定期公 

費快篩措施（住民每周 2次、工作人員每周 1次）。【111年 

11月 2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聞稿公告住宿式機構公費 

快篩措施延長至 111年 12月 31日止，並取消工作人員每週快 

篩規定（有症狀時需進行快篩，疫苗未接種滿 3劑者亦須維 

持每週快篩），住民每週定期快篩調整為一週 1次，另中央公 

費快篩將於近期陸續寄出。】 

四、當機構發生確診案例，第一時間以圍簾規劃隔離空間，並協助 

全體人員進行篩檢，續協助安排視訊診療，儘早投口服抗病毒 

藥物以預防重症；再依據機構空間規劃照護紅黃綠區（有症狀 

住民不得與無症狀住民同寢），安排指定人力專責照護確診住 

民，並配戴三級防護裝備(防護衣、面罩、手套、N95)進行照 

護，其工作人員照護路線可於地板貼動線標籤，落實分流照護 

原則（不共餐、休息區域分開）。 

五、24小時內通報人口密集感染系統，並於視訊診療時提醒醫療 

院所上傳確診人員資訊於法定傳染病系統，並填寫緊急通報單 

予本局。 

六、如照護人力不足需申請確診工作人員提前返工，請貴機構備妥 

「申請名單、申請表、返工人員同意書、照護動線平面圖、工 



作人力計畫」提供管區，由本局轉請衛生局協助審查，並於地 

方主管機關同意後得召回確診人員返工。 

七、確診個案（自 11月 7日起採 7+0計算、11月 14日起採 5+N 

計算）隔離期滿篩檢陰性者解除隔離比照一般住民照護，如仍 

篩檢陽性則比照確診者照護至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至多 14 天) 

或篩檢陰性解除隔離。 

八、發生確診案例之機構應暫停團體活動及訪客探視及非必要性外 

出，並暫停收住新進住民，直到機構距最後一例陽性個案連續 

7天未出現新確診案例則解除列管，並填寫結報單予本局。 

結論：洽悉。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6時） 

  



附件一 

  



附件二 

機構空位查詢系統優化操作手冊 

一、 填報 line資訊 

(一) 登入後台 > 空床管理 > 點選相應機構最後欄位「修

改」 

 

 

  



(二) 於 line欄位填入機構 line帳號 > 存檔 

 

二、 上傳機構照片 

(一) 新增照片 

1. 登入後台 > 機構照片 > 新增照片 

 

 

 



2. 填寫照片說明(名稱) > 選擇欲上傳之照片檔案 > 存檔 

 

(二) 變更照片 

1. 登入後台 > 機構照片 > 找到相應機構欲變更照片之項

目 > 點選最後欄位「修改」 

 

2. 變更照片說明(名稱) > 選擇欲變更之照片檔案 > 存檔 

 



(三) 刪除照片 

1. 登入後台 > 機構照片 > 找到相應機構欲刪除照片之項

目 > 點選最後欄位「刪除」 

 

2. 於確認刪除視窗點選「確定」 

 

機構於後台瑱報 line帳號及上傳照片後，至前台搜尋到該機構，點

選聯絡方式欄位中的「請點此」，即會出現 line帳號及機構照片欄

位如下圖 

 

點選機構照片欄位的網址即出現放置相關照片的網頁如下圖 



 

 


